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74 号文核准，浙江银轮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 5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33,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特此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Yinlun Machinery Co., Ltd. 

法定代表人：徐小敏 

成立日期：1999 年 3 月 10 日 

上市日期：2007 年 4 月 18 日 

注册资本：327,540,000 元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证券代码：002126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福溪街道交通运输机械工业园区 

办公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福溪街道交通运输机械工业园区 

公司上市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汽车零部件、船用配件、摩托车配件、机械配件、

电子产品、基础工程设备、化工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商用车、金属材料

的销售；机械技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0,874,769 9.43% 63,874,769 17.72% 

其中：国有法人 - - - - 

      境内一般法人 - - 33,000,000 9.15% 

      境内自然人 30,874,769 9.43% 30,874,769 8.56%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6,665,231 90.57% 296,665,231 82.28%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A） 296,665,231 90.57% 296,665,231 82.28% 

境内上市外资股（B） - - - - 

3、股份总数 327,540,000 100% 360,540,000 100% 

（三）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公司 2011 年度、2012 年度、2013 年度财务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2]第 112401 号、信会师报字[2013]

第 610159 号和信会师报字[2014]第 61009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14 年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9.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额 336,116.04 315,290.92  247,942.64  233,866.83  

负债总额 176,644.43 168,851.21  113,290.20  107,201.4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45,354.21 133,916.95  122,141.22  118,872.97  

少数股东权益 14,117.40 12,522.77  12,511.22  7,792.41  

股东权益合计 159,471.61 146,439.71  134,652.45  126,665.3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179,663.57 191,448.83  168,422.38  181,635.30  

营业利润 13,803.76 12,153.25  4,625.06  11,877.20  

利润总额 14,485.59 12,673.15  5,623.66  12,394.66  

净利润 11,949.82 10,588.14  4,600.18  10,789.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36.44 9,645.13  4,139.59  10,473.06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60.55 15,161.42  17,347.18  5,972.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26.38 -29,998.62  -19,174.29  -21,994.4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2.01 19,147.74  -2,309.43  45,041.2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597.99 4,272.70  -4,147.87  28,988.31  

4、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表 

项目 2014.9.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比率 1.54 1.64  1.41  1.57  
速动比率 1.14 1.30  1.12  1.2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52.84% 50.87% 42.93% 41.59%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52.55% 53.55% 45.69% 45.84% 

每股净资产（元/股） 4.44  4.48  4.23  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87 4.10  3.84  7.48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61 3.30 3.32 3.64 

存货周转率（次） 2.97 4.05 4.13 4.27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43 0.46  0.55  0.3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51 0.13  -0.13  1.82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每股收益

（元） 

基本 0.34 0.30 0.13 0.40 
稀释 0.34 0.30 0.13 0.40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净资产收益

率 

加权 
平均 8.32% 7.46% 3.44% 14.46%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每股收益

（元） 

基本 0.31 0.28 0.09 0.38 
稀释 0.31 0.28 0.09 0.38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资产收益

率 

加权 
平均 7.69% 6.98% 2.46% 13.85% 

注：1、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期初、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平均数 
 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期初、期末存货账面余额平均数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的规定进行计算。 
2、上表中的每股收益指标已按历次送转后的股本数重新计算列报。 

    3、上表中 2014 年 1-9 月的相关财务指标未作年化处理。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327,540,000 股，本次发行 33,000,000 股，发行后

总股本为 360,540,000 股。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一）发行数量：33,000,000 股 

（二）发行价格：10.26 元/股 

（三）发行方式：非公开发行 

（四）募集资金总额：338,580,000.00 元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合计为

11,679,245.28 元，每股发行费用为 0.35 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326,900,754.72 元。 



 

（七）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4 月 11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610246 号《验资

报告》，确认截至 2015 年 4 月 10 日止，银轮股份实际已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 33,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26 元，应募集资金总

额 338,580,0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1,679,245.28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26,900,754.72 元 。 其 中 ， 计 入 实 收 资 本 人 民 币 叁 仟 叁 佰 万 元

（￥33,000,000.00），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293,900,754.72 元。 

三、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与国泰君安不存在下列情形： 

1、国泰君安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国泰君安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3、国泰君安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

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4、国泰君安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国泰君安与发行人之间可能对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公正履行保荐职

责产生影响的其他关联关系。 

国泰君安作为本次银轮股份非公开发行项目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严格

遵守监管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执行内部信息隔离制度，充分保障保荐机

构的职业操守和独立性，独立公正地履行保荐职责。 

四、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一）保荐机构承诺 



 

保荐人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 33 条的规定，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其他

中介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

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

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五、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1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 
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事项 安排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

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

制度 

（1）发行人已建立健全了旨在规范关联交易的各项制度。  
（2）敦促发行人完善与大股东等关联方在业务、资金往来等方

面的工作管理规则，强化审批程序，将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

情形纳入禁止性规范并切实执行。  
（3）将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敦促按季度通报有关情

况，重大事项及时告知。 
（4）保荐代表人认为必要，有权参加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

就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5）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如其违反规定，

将以异议书的形式将意见和建议向其通报，发行人应予纠正并

将落实情况反馈给本保荐机构，否则，本保荐机构有权就该违

规事项在媒体上发表声明。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

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在内部控制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竞业禁止制

度、内审制度等相关规章。 
（2）对高管人员的职权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予以明确，使之制度

化和规范化。 
（3）督导发行人建立严格的内部处罚制度及法律责任追究制

度，以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

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

交易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2）督导发行人及时按季度向本保荐机构通报有关的关联交易

情况，本保荐机构将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规性发表意见。 
（3）发行人因关联交易事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应事先通

知本保荐机构，本保荐机构有权派保荐代表人与会并提出意见

和建议。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

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

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发行人配备专门人员，专职负责信息披露事宜。  
（3）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项后，立即书面通

知本保荐机构，并将相关文件供本保荐机构查阅，就信息披露

事宜听取本保荐机构的意见。  
（4）发行人在向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呈报并向社会公开进行信息

披露之前，须将有关报告和信息披露文稿送本保荐机构审阅。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

金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

承诺事项 

（1）本保荐机构定期派人了解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

进展情况。 
（2）在项目完成后，本保荐机构将及时核查发行人项目达产情

况、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并与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披露信息进行对照，如发生差异，将敦促其及时履行披露

义务,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3）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保荐机构将督导发

行人履行合法合规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

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

见 

（1）督导发行人严格遵循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号]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明确

相应担保的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和禁止性规定。  



 

事项 安排 
（2）发行人在对外提供担保时，必须提前告知本保荐机构，本

保荐机构根据情况发表书面意见。  
（3）发行人应按定期报告披露的时间定期向本保荐机构书面说

明是否存在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

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的其他主要约定 

按照保荐制度有关规定积极行使保荐职责；严格履行保荐协议、

建立通畅的沟通联系渠道。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

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

职责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持续对发行人进行关注，并进行相

关业务的持续培训。 

（四）其他安排 
在保荐期间有针对性地为发行人提供及时有效的专项或日常财

务顾问服务，以便使其更好地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规定的合规性要求。 

六、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孔德仁、池惠涛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层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电话：021-38676474 

联系传真：021-38670474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八、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

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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